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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會議紀錄 

壹、 會議名稱：「北宜高速公路坪林行控中心專用道開放供外來旅客(每日最多4,000

車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共同管理協調會報」第70次會議 

貳、 會議時間：111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時 00 分 

參、 會議地點：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5 樓會議室 

肆、 會議主席：蘇俊明副局長     紀錄：吳秉軒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頭城工務段   江黃偉工程師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坪林行控中心 卓宏奕工程師 

新北市坪林區農會                             鍾森諒主任 

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林宗民課員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李秉修技正 

                                         劉建廷股長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沈春輝約僱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蘇俊明副局長 

                                         葉坤全課長、許經昌課長 

魏俊生工程員、陳鴻亮工程員 

           邵星堯工程員 

魔方數位有限公司                             吳智超教授、梁志銘副教授 

                               胡友馨助理、黃千儀經理 

                               張博鈞工程師 

超技儀器有限公司                             吳智祥經理、張藝馨工程師 

未出席單位：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規劃組、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交通部公

路總局、經濟部水利署（保育組）、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報告事項： 

一、共同管理協調會報第六十九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說明以及執行監督委員會第

六十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說明【總顧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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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有關會議結論1.1「1.設置LID的茶園面積在可控制地區之面積比例為

何？LID設施未來維護規劃為何？2.有關LID的削減比例之數據產出情

境(包含示範場址、進出流水質)，請水特局提供第58次監督會議簡報

及相關資料給各委員參考。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水特局參考規劃

後續推廣方式，以期擴大推廣效益。3.待LID與其它結合NbS概念之水

保設施做執行，並配合明年計劃將保護帶做積極處理，得出相關數

據，再到共管會議中報告。」 

主席裁示： 

LID結合NBS的應用如果上半年有初步的成果，請於今年第三季時在共

管會議中報告，讓其他單位了解相關成效。 

(二)案由：有關會議結論2.1「1.請就「去氮電解除磷合併式淨化槽」提出具體

規劃案。2.去氮電解除磷合併式淨化槽適用於小型社區，故經先評估

應用於水源區之可行性。決定之考慮因子，應為營運時之人力需求

及操作維護工作，是否適用水源區？3.未來管理工作是否有單位能長

期操作及管理，需考慮到執行的情況，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執行這項

工作。4.請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再考量去氮除磷系統是否要用電解

除磷之方式（如：放流水含鐵離子及民眾接受度、招標疑慮、佔地

成本、維護管理、操作難易度等問題），在收集更多意見後並取得桃

園順時埔的相關水質數據於下次會議中討論。5.針對桃園市政府水務

局代操相關數據(順時埔社區運轉數據，如逕流濃度、去氮除磷狀況

等與淨流水質)之取得，請水質課及總顧問再其協調溝通。6.請水質

課邀請虎豹潭規劃設計團隊一起拜訪桃園市政府水務局，了解順時

埔社區設計細節及去氮電解除磷合併式淨化槽示範社區建置及維運

事宜，並將參訪成果於下次會報分享，作為後續虎寮潭計畫之參考。

6.明年待示範計畫虎豹潭完工後並有相關數據，再到共管會議中報

告。」 

各單位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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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有關順時埔淨化槽運轉後之水質處理資料，水質課已於110年11月

9日進行觀摩後取得，並於監督委員會議報告，另虎豹潭水資源設

施工程，於基本設計階段經委員審議後，決議採用加藥除磷方式

設計。 

主席裁示： 

關於淨化槽結論第4點請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於第62次監督委員

會議上提出轄區內小型社區去氮除磷系統採用電解除磷之評估報告

供委員參酌，第5.6點解除列管。 

(三)案由：有關會議結論3.1「1.環保署的基金應有農藥罐處理的制度，可再了

解。2.有關廢農藥罐回收單位及田野調查等相關數據，請管理課再洽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及環保局，並請農藥銷售及使用相關之農業局回

覆說明農藥銷售及使用追蹤情形。3.請環保局說明廢棄農藥容器收集

處理規定及本翡翠水庫集水區執行情形等，以利後續回收機制調整

討論參考。4.請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及相關權管單位，就農藥罐及

肥料袋回收之執行，如回收機制、源頭管制、回收預算不足及現行

廢棄物清理法規定等項檢討，提出周延執行方式。5.請依委員意見提

出具體可行方案（從農藥商調查農民買農藥資料，調查出目前回收

的效果為何、調查茶農在何處購買農藥，調查出目前回收的效果為

何、調查茶農在何處購買農藥，並要求提供如何處理空罐，找尋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推廣回收農藥罐）6.本項負責單位，請增加

新北市農業局、新北市環保局、坪林區農會，再請相關單位提供數

據與協助。7.請坪林區農會在年度結束提供完整資料給水特局」 

各單位及委員回覆： 

坪林區農會： 

整體仍建議由源頭做起，上游應編列回收的機制跟經費，下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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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回收，規範製造或販賣廠商應負回收責任，如廠商不願意，

則不可販售農業，至於農會回收廢農藥罐的執行狀況都無問題且

回收數量之數據都可回報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有關廢棄農藥容器回收規定目前是依照環保署「廢容器回收貯存

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執行，我們也希望源頭的製造廠商負

回收責任，但現階段並未有相關強制的法令，這方面還請環保局

及相關單位協助說明是否有相關的法令。此外本局已於110年8月

19日針對本議題邀請相關單位召開第一次協商會議，後續因應坪

林區農會所提出源頭管理的議題，可再安排召開第二次協商會議。 

主席裁示： 

請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依照第61次監督委員會議結論第4點對相

關單位目前所執行之方式、依循之法規等做檢討，未來再由權管

機關研討法令修正議題。 

三、總顧問工作報告 

(一)110年11.12月份自動水質監測資料【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略。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1. 針對提升自動水質監測設備妥善率之因應措施，廠商是否已統計

出易產出無效數據之測站為何，並設定預防性維護措施，如預防

性清洗維護或增加耗材更新頻率等，以增加數據良率及提升監測

資料連續性。 

2. 是否考慮僱用在地人力，如發生數據呈現異常狀況，可就近處理

設備維護、通報及環境清理，降低數據無效率。 

3. 測站通訊網路穩定度是否有改善空間，以減少傳輸異常問題，讓



5 

現場儀器傳送到接收單位是能正常的。 

超技儀器有限公司： 

去年自動監測資料主要是發生在7、8月溶氧的電極老化或水溫上

升以致飽和濃度下降，按照往年在6月或9月汰渙耗材零件，關於

總顧問提醒更換頻率及次數或數量方面，會再跟主辦單位高公局

協商可行之方式，今年我們會再提前做修復及維護，有關提升水

質參數的良率，就實際監測及維護資料回報，約1/3的機會為自

動採樣系統失效，因環境因素造成維護人員需花大量時間解決無

水樣可自動偵測的現象，此發生時間為前日20點至當日8點，我

們也跟高公局努力協商如何減低造成水質惡化預警的次數，並利

用人工採樣做補救了解實際水質狀況，針對當地居民協助的部分

從去年開始陸陸續續已經在執行，而通訊方面牽涉到現場環境因

素，因部分測站還是採用無線方式，時常低於300kb/s以下，其

中以碧湖網速最慢，而永安、灣潭網速有時高於400kb/s，但看

監測資料還是顯示紅燈，這部分會再跟技術單位討論如何解決，

由於中華電信提供坪林地區的網路頻寬確實非常低，是古老的撥

接技術，故需得到即時監測資料，我們身為收集方也是很困擾。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頭城工務段： 

有關溶氧電極是依照原廠每年更換一次，往後會考慮變成每年更

換兩次把頻率給提升，有關自動採樣主要是因天候下雨以致馬達

或儀器阻塞，目前已建兩套系統做取樣，當發生問題可有備案繼

續採樣，如發生兩套都失效的狀況，由於是天候因素所造成，我

們只能每天派人去巡查設備狀況並排除問題，而網路的問題也向

中華電信提出需提升網速的要求，但得到的回覆是由於地方偏遠

他們沒辦法提供，最高就只能提供目前的速率。 

總顧問： 

建議可請廠商檢視過往經驗找出數據異常時間點，將耗材更換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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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由一年一次，增加至一年兩次或兩年三次；另外在保養方面，

異常狀況若發生在晚上至凌晨間，則無法派員前往處理，這是所

有自動監測站共同面臨的問題，建議設備維護廠商隨時留意中央

氣象局發佈之預報或即時訊息，掌握氣候變化，即可安排巡檢人

員事先進行設備清潔及系統加固措施，事後盡快排除問題，對於

無效數據減少應有助益。而未來總顧問也將嘗試檢視數據變動，

找出頻率特性提供予權關單位參考，協助改善上述問題。 

主席裁示： 

請高公局在提升自動水質監測站之數據妥善率，及在呈現水質資

訊之數據有效性上，持續精進；如有專家協助輔導之需求，臺北

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將透過本會報總顧問提供相關協助。 

(二)環境監測暨車輛總量管制資料綜整分析【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略。 

主席裁示： 

洽悉。 

(三)各單位定期提報資料總表報告【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略。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有關附件三-3引導手冊編印主題方面，建議重點方向仍應與北宜

高相關環境資訊為主(如土地開發及限制)，對民眾進行宣導，較

符合於北宜高環評環差承諾之精神及主軸。 

主席裁示： 

請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總顧問及高公局等相關單位討論如何

對土地開發區之引導及限制主題做發揮，將手冊編印主題及內容

項目摘錄出來提供予新北市政府觀旅局、區公所參考，並加以溝

通及商研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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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討論事項：無。 

 玖、結論： 

1.請總顧問於第71次共管會報中，說明「共同管理會報網頁呈現資

訊及相關單位需配合事項」和「更新版共管網頁Demo」，屆時請各

單位提供意見及建議。 

2.請各機關視訊人員應準備具攝影及麥克風功能設備參與，俾利會

議共同討論。 

3. 請權管單位依各議案裁示內容辦理。 

拾、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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